瑞丽市卫生监督大队2020年部门预算

《卫生罚没款》公开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卫生罚没款

（二）项目地址：瑞丽市瑞章路30号
（三）建设规模和估算：

1、项目内容

卫生罚没款项用于支付卫生监督执法主体完成医疗机构、公共场所、消毒产品、传染病防治等卫生监督行政执法项目，对卫生行政相对人做出依法监督，依法处理产生的办公经费。
2、项目规模

无

3、项目预算
项目预算支出4.44万元。 

二、立项依据

《瑞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丽市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瑞政办法[2019]13号）

三、实施主体

主管部门：瑞丽市卫生健康局

项目单位：瑞丽市卫生监督大队
实施方案

项目可行性

项目具有良好的规范行业执业标准的社会效益,瑞丽市卫生监督大队依法执行卫生行政处罚，有利于各医疗机构、各公共场所依法执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总体思路

项目应从实际出发，在厉行节约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实用高效，充分满足项目的使用功能要求，以项目依法执法，为民执法，规范管理相对人依法执业为最终目的，规范行业标准，保障民众健康，维护公共卫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

预期成果
该项目社会效益显著。该项目的实施，能保障卫生监督工作有序进行，规范行业标准，保障公民健康权益，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施周期
2020整年

本年度预算安排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4.44万元。

七、绩效目标和指标

1、对瑞丽市辖区内管理相对人依法进行监督并查处违法行为。

2、数量指标：该项目无特定要求，按照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4、质量指标：办理卫生行政执法案件时做到100%结案

5、时效指标：卫生监督执法、日常支出为2020年整年
6、社会效益指标：规范行业职业标准，维护公共卫生，保障人民健康

7、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率达到90%。
